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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节能减排类地方标准 

《乘用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编制说明 

一、  标准编制背景及任务来源 

1、标准制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目前，我国涉及汽车的国家标准有 300 余项。在汽车行业，凡是涉及汽车

安全、排放、节能、防盗等方面的要求及配套的方法为强制性标准范畴，其余

则为推荐性标准范畴。在汽车质量安全方面，我国也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汽车

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1 月 14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已批准发布的汽车（含摩托车）强制性国家标准共 136 项，其中，适用于乘

用车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共 69 项，适用于商用车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共 89 项。新

能源汽车领域相关标准共 89 项，其中，国家标准 64 项，行业标准 25 项。 

“十三五”期间，上海市要求全覆盖制定全市重点用能企业相关能源消耗

限额标准，目前工业集团中前五大用能行业已经制定和发布了相关能效限额标

准，虽然汽车行业的国家标准体系已经比较健全，但是作为上海市第六大用能

产业，却一直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相关能效限额的地方标准和衡量体系。为

了更好的指导汽车行业开展清洁生产，上海市汽车行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标准的建立工作显得迫在眉睫。 

本标准的制定有利于规范地方乘用车企业的能源消耗、能源消耗监测、诊

断分析，促进能效平台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为乘用车企业今后新改扩等项目

的设计、节能管理提供客观依据。 

2、任务来源 

根据沪质监标[2019]230 号文件《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19 年

度第二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的要求，确定《乘用车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地方标准由上海汽车集团负责组织制定，有关单位参加制

定。  

该项目由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3、主要起草单位和参编单位 



2 

 

本标准主要参编单位有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安悦节能技术有

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等。 

二、 主要工作概述 

1、相关标准和行业现状 

上海汽车工业属于上海六大重点行业之一，上海汽车的整车销量已连续十

三年位居国内行业第一。  

十三五年期间上海汽车产业将继续将从自身角度出发，大力推进绿色发展，

实施绿色创先三年行动计划，最终实现汽车工业生产绿色发展的“双控三优”

目标，“双控”即“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消耗强度双控”，“三优”即“ 优化

能源结构，优化节能技术、优化能源管理制度”。 

2015 年~2019 年，上海汽车碳排放总量保持在 330 万吨左右，清洁能源（电、

天然气）的使用比例从 68%增加到 80%。 

表 1 我国各地区(城市)涉及汽车单位产品综合能源消耗地方标准 

限额值

单位（kgce/辆 台）

限定值：480    针对现行企业

（排量小于1.6）

限定值：56

适用于天津市辖区内汽车发动机生产企业

限定值：178     针对现行企业

准入值：160     针对新建和扩建

先进值：135

限定值：380     针对现行企业

准入值：360     针对新建和扩建

先进值：300

限定值：640     针对现行企业

准入值：608     针对新建和扩建

先进值：580

含冲压 车身(焊接)  油漆(涂装)  总装工艺

限定值：138     针对现行企业

准入值：126     针对新建和扩建

车身(焊接)  油漆(涂装)  总装工艺

限定值：132    针对现行企业

准入值：120    针对新建和扩建

限定值：134.5     针对现行企业

准入值：118.9     针对新建和扩建

先进值：102.9

DB32/T 3150-2016 《普通轿车及普通运动型乘用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
2016-12-20实施

江苏省

DB42/T 1234-2016 《武汉市乘用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2017-05-01实施

武汉市

DB11/T 1017-2013 《普通轿车及普通运动型乘用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2014-02-01实施

北京市

DB11/T 1018-2013 《高级轿车及高级运动型乘用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2014-02-01实施

北京市

DB11/T 1019-2013 《中、重型载货汽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2014-02-01实施

北京市

标准 地域

DB12/ 046.50-2011《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计算方法及限额 第50部分：微型轿车》  

2012-01-01实施
天津市

DB12/ 046.51-2011《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计算方法及限额 第51部分：汽车发动机》  

2012-01-01实施
天津市

 

编制组对目前国内现行的相关乘用车限额标准进行了研究，包括 DB12/ 

046.50-2011《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源消耗计算方法及限额 第 50 部分：微型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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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DB11/T 1017-2013 《普通轿车及普通运动型乘用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

额》、DB11/T 1018-2013 《高级轿车及高级运动型乘用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

额》，DB32/T 3150-2016 《普通轿车及普通运动型乘用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

额 》、DB42/T 1234-2016 《武汉市乘用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对兄弟省

市类似标准中的相关参数及要求进行对比研究，作为本标准的重要参考，相关

标准限额汇总如表 1 所示。 

从以上标准可以看出，各地出台的能源消耗限额的具体数值相差较大，主

要原因在于各标准的出发点、定位、对象、边界和统计范围不同所导致的，因

此上海的乘用车限额标准必须要适合上海本地汽车的实际情况，既体现上海汽

车制造的先进水平，也同时兼顾“十四五”上海汽车产业“节能减碳”的发展

方向。 

2、标准编制过程 

2019 年获批立项之后，上汽集团即开始项目实施工作。2019 年 3 月 27 日，

上汽集团召开《乘用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启动会议，制定了标准编制工

作各阶段工作计划，就工作目标、工作程序、时间节点作布置并将标准中各部

分内容落实至各参加单位。经过会上讨论，明确了此次标准边界范围：仅包括

整车生产系统和辅助生产系统能源消耗，不包括动力总成生产系统、研发中心、

基建等能源消耗。 

2019 年 6 月 17 日，就前期调研内容和结果进行主机厂交流和调研表内容

答疑，会上要求主机厂提供近 3 年企业整车生产综合能源消耗和生产产品的主

要参数：包括车型、车长、轴距、焊点数、整备质量、喷涂面积等四大工艺主

要生产参数。 

2019 年 8 月 20 日，就前期收集到的整车生产能源消耗和生产产品主要参

数分类汇总发现：上汽大众安亭一厂和二厂生产的 POLO 和朗逸均属于 A 级车，

且产量较大，建议分 A 级、B 级和 C 级三类来分别制定限额。会上确定 A 级车

以大众安亭一厂和二厂近 3 年能源消耗数据为主，B 级车以大众安亭三厂、通

用南北厂和乘用车临港工厂近 3 年能源消耗数据为主，C 级车以通用凯迪拉克

工厂近 3 年能源消耗数据为主分别制定限额。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6 月，标准编制组多次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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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对定义范围、边界及统计方法等进行反复研讨，于 2020 年 7 月

形成了工作组讨论稿。 

2020 年 8 月，编制组召开标准讨论稿专家咨询会。会议肯定了标准的研究

成果、能源消耗修正系数及能效计算方法，提出进一步细化研究及修改的建议。 

2020 年 9 月，编制组针对专家咨询意见进行修改，并开展现场补充调研，

并对生产厂进行数据验证，并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上海市

乘用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10 月，编制组在安悦节能办公楼会议室再次召开相关单位和专家 

的对征求意见稿的现场意见征询会，听取了相关专家的意见，收集并整理了相

关意见 20 条。经编制组进一步讨论，其中采纳 15 条，部分采纳 2 条，不采纳

3 条。 

2021 年 12 月编制组通过分析、汇总反馈意见，在此基础上，经与反馈意

见单位交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成了《乘用车单位产品能源

消耗限额》送审稿。 

2021 年 4 月 22 日，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对《乘用车单位产

品能源消耗限额》（送审稿）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经讨论，与会专家提出了

12 条建议，编制组全部采纳，对送审稿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于 2021 年 7 月

形成了《乘用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报批稿。 

三 、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和要求 

1）协调性原则 

本地方标准作为上海市乘用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其内容应符合国家

和上海本市现行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另外还应与上海市相关能管平台

相协调。 

制定标准的目的是规范汽车制造企业生产，指导企业节能减排工作， 同时，

标准的制定必须适应汽车行业及企业的现实情况，如日益增加的节能减碳要求

等，同时也要满足行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2）适用性原则 

技术要求的确定，不仅要考虑科学、先进，还要考虑适用，符合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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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要求，确保标准执行的可操作性。 

3）规范性原则 

本地方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编写。。 

2、标准编制的主要依据 

本节能减排类地方标准的编制主要依据是《上海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沪

府令 8 号），并结合上海汽车产业现状、及相关的国家、各省市及上海市相关

节能标准。 

3、标准主要内容及分析 

1）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限定值、准入值和先进值 

调研后发现上汽能源消耗值水平在全球汽车工厂处于先进地位，以 A 品牌

全球工厂单车能源消耗为例，见图 1，中国地区的单车能源消耗最低。 

图 1  A 品牌全球汽车单位产品综合能源消耗一览 

 

根据 2017 到 2019 年五年期间上汽集团上海各家工厂数据的整理和分析，

各生产厂 A级车的单耗值在 110+到 150+，B 级车的单耗值在 130+到 200+，C 级

车的单耗值在 150+到 250+；结合三年的数据确认限定值、准入值和先进值。各

项指标的制定总体考虑如下： 

先进值：选取行业前 1-2 名数据，从近三年的数据分析，A级车确定在

110.0kgce/每辆车，B 级车确定在 140.0kgce/每辆车，C级车确定在 165.0kgce/

每辆车； 

准入值：新建和扩建厂房属于新的设备和新的系统，能效等级应该设计的

比较高，准入值应该至少达到先进值的要求，考虑到工厂的实际情况，准入值

和先进值一致。 

限定值：汽车制造行业的特点是需求波动比较大，导致每年度的生产负荷



6 

 

率变化也较大，会影响能源消耗水平；另一方面各生产厂因为建厂时间不同，

设备能效和系统能效水平不一样，导致各生产厂能源消耗水平存在差异；同时

各厂家生产车型的具体要求和工艺流程存在差异，导致能源消耗数值的差异。

从 2015 年到 2019 年各厂家的数据也可以看出企业的单耗波动较大。但是从另

一方面来讲，各厂家近些年一直致力于改进生产工艺，实施一系列节能技改工

作，单耗也在持续下降，因此考虑到这两方面的因素，确定限定值如下：A级

车确定在 135.0kgce/每辆车，B级车确定在 170.0kgce/每辆车，C级车确定在

195.0kgce/每辆车； 

表 2 上海市乘用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项目 
限定值指标 

（当量值，（kgce/car）） 

先进值指标 

（当量值，（kgce/car）） 

A级 ≤135.0 ≤115.0 

B级 ≤170.0 ≤145.0 

C级 ≤195.0 ≤165.0 

2）修正系数 

通过调研及示工厂实际数据的分析，汽车制造行业的特点是需求波动比较

大，导致每年度的生产负荷率变化也较大，会影响能源消耗水平；由于工厂正常

运营需要基准的人员和能源消耗，部分生产负荷时相对消耗的基准能源消耗很

高，这样有必要定义修正系数来修正生产负荷率对单耗的影响。 

修正系数具体数值确认的基本原则是选取 4-5 家工厂，从近 4-5 年不同生产

负荷率与单耗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去掉不合理的异常数值，确认具体修正系

数如下表 3。 

表 3 单位产品综合能源消耗修正系数 

生产负荷率α (%) 100 90 80 70 60 

修正系数η  1.00 0.95 0.90 0.86 0.81 

 

如实际生产负荷率不是上表 3 中的整数百分比（假定负荷率为 W），取相

邻靠近的两个整数生产负荷率（假定低值 X，高值负荷率 Y）下的修正系数（假

定低值 S，高值 T）进行等差比例插值计算，则对应生产负荷率 W 的修正系数 R

的计算公式为：R=S+(T-S) ×(W-X)/(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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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 A 厂实际数据做对标，见下表 4，具体修正系数基本与表 3 中的修正系

数数值一致，20%生产负荷率时单耗过大，予以去除。 

表 4  A 厂生产负荷率与单耗值的修正 

生产负荷率（%） 单耗值(kgce/car) 修正系数

23.0% 280.0 0.51

65.0% 175.0 0.81

73.0% 166.0 0.86

92.0% 148.0 0.96

100.0% 142.0 1.00  

考虑到不同厂家不同车型的具体生产工艺和流程管控，修正系数的具体数值

在今后限额标准的修订更新版本中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分析和更新。 

4、标准性质确定 

本标准为推荐信标准，第 4 章条款可作为汽车行业乘用车厂家的限额目标

值。第 4 章限额条款的制定的目的是规范汽车制造企业生产，指导企业节能减

排工作，满足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5、主要参考资料的描述 

QC/T 775 乘用车类别及代码 

GB/T3730.1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JJF 1356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GB/T2589 综合能源计算通则 

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四、标准主要条款说明 

1、本标准名称：《乘用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是首次制定。 

2、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车长 4.2 米至 5 米、轴距 2.5 米至 3 米之间的乘用车单

位产品综合能源消耗限额的技术要求、统计范围、计算方法、节能管理与技术

措施。 

本文件适用于乘用车生产企业按产品生产过程进行能源消耗的计算、管理、评

价与监督，本文件不适用于非动力总成类的新能源乘用车。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提出了六个术语和定义，其他术语和定义与相关标准相同。乘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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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引用国标，A、B、C 级车的定义在国际市场及上汽集团内部广泛被使用，

除了车长和轴距考虑因素之外，另有排量、售价、重量等相关因素限制，具体

涉及的品牌型号如何定位 A、B、C级车可由车厂综合考量及定位。 

4、技术要求 

主要规定了现有 A级、B级及 C级乘用车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限

定值，准入值和先进值。 

为了能源消耗数据边界的规范统一，特别规定了能源消耗边界限定在汽车生

产的四大工艺（冲压+焊接+涂装+总装）所消耗的能源，这样方便各车厂统计，

也便于数据的统一比较。 

5、统计范围 

统计报告期内，用于生产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主要包括：1、生产系

统能源消耗：包括冲压、焊接、涂装、总装涉及的装置、设施和设备的能源消耗

实物量和损失量；2、辅助生产系统能源消耗，为生产系统服务的供电、供水、

供气、供热、制冷、照明、库房、办公室、操作室、休息室、更衣室、浴室和厂

内原料场地以及安全、环保等装置和设施，还包括水处理站、生产相关办公系统

的能源消耗实物量和损失量；3、不包含动力总成生产系统、研发中心、试车场

等能源消耗量和损失量；4、不包括基建、新改扩、技改等项目建设用能和与生

产边界无关的生活用能。 

统计原则强调了利用符合 GB17167 要求配备的各种能源计量器具对统计报

告期内的能源消耗进行计量和统计。生产产品所消耗的各种能源的低位发热值应

以企业在统计报告期内实测值为准，没有实测条件的，可参考附录 A、附录 B中

的能源折标准煤系数计算。同时，各种能源不应重计漏计。 

6、计算方法 

主要定义了综合能源消耗消耗计算方法和单位产品综合能源消耗计算方法。 

综合能源消耗消耗计算方法：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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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统计报告期内产品综合能源消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n ——统计报告期内消耗的能源品种数； 

ei——统计报告期内生产中消耗的第 i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实物量单位； 

pi——对应的第 i 种能源的折算系数(参见附录 A 和附录 B)。 

单位产品综合能源消耗计算方法： 

                                                          

式中： 

e——统计报告期内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辆（kgce/car）； 

E——统计报告期内产品综合能源消耗， 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m——统计报告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辆（car） 

η ——统计报告期内修正系数，为修正企业统计报告期内实际产量和设计产量的

差异（生产负荷率α）导致的能源消耗影响因子，详见表 3。 

五、采用国际标准 

无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与其他相关上海市监测标准保持原则一致。 

七、征求意见过程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编制组在编制标准的过程中，采取事先讨论，事中分析，事后总结的

原则，未发生重大分歧，严格按既定的编制时间结点完成。 

八、实施地方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实施和宣贯可通过书面材料、学术论文，也可通过培训班活动等方式

进行。建议可通过相关工厂示范项目形式给予节能奖励，同时编制组也要关注

行业的动向，及时收集汇总各方在本标准使用过程中的建议，对本标准的技术

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并进行修订以提高标准的适用性、适宜性、先进性。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